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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青年事務審議會運作專案報告 

張議長、顏副議長、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欣逢  貴會第3屆第1次臨時會開議，教育局有機會在此提出「臺

中市青年事務審議會運作專案報告」，深感榮幸。承蒙  貴會之指導

與協助，尤其是對本市教育預算之支持，讓業務得以順利推展，藉此

機會致上最崇高的敬意與謝忱，以下謹就「臺中市青年事務審議會運

作專案報告」做簡短、扼要的報告，敬請  指教。 

壹、前言 

    青年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之一，為能讓青年融入社會，參與公共事

務，市府於 105 年開始辦理青年事務審議會（下稱青審會），提供青

年一個關心市政的建言平台，聽取青年的建議並共同討論市政。 

然而，自 105 年實行以來，青審會以「仿議會」模式辦理，名稱

上雖有「審議」二字，然其實質的審議功能卻未能彰顯。青年代表僅

有對市政的提案建議權，並無對市政（包含預算及法案）「審議」的

權力，同時，外界對其青審會的「青年參與數過低、民意基礎薄弱、

選拔機制代表性不足」等亦有所疑慮；且青年事務審議會設置在政府

機構項下進行類似立法機關的運作，在體制上亦有逾越立法機關權限

疑義；而於執行過程中，也發現該審議會存有「提案數不足、出席率

低迷」等問題。 

故為更務實讓更多青年關心公眾事務，並擴大及深入市府對青年

在就業及創業的產、官、學服務，輔導青審會轉型為政府體制內的青

年平台，實屬必要。市府將在轉型期特別成立青年諮詢委員會，使其

兼顧擴大青年參與、輔導青年就業、協助青年創業等面向，並作為未

來市府建置青年專責單位的重要籌備角色，藉此真正幫助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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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原青審會運作方式簡介 

    為使青審會順利運作，本局訂有「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設

置要點」、「臺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青年代表遴選作業規定」暨「臺

中市政府青年事務審議會議事程序」。 

原青年代表的產生乃依青審會設置要點規定遴選15歲至35歲，

居住臺中市或於臺中市就學之青年，總計遴選 63 人，選出方式為：3

分之 1 席次採自我推薦、3 分之 1 席次以民意票選產生、3 分之 1 席

次自大專院校、高中（職）推派之學校代表中選出。其中採自我推薦

及推派之學校代表之評選，由本府遴聘委員組成評選小組遴選;民意

票選產出 21 位，則由 I-Voting 票選產生，且得票數須達總投票數之

2%以上。經查每屆青年代表具學生身分者佔多數，所佔比例皆超過

60%(如表 1)。 

當選之青年代表由市府頒發聘書，聘期以當年 8 月 1 日起至次年

7 月 31 日為任期，其間規劃 3 次以上培力，青審會運作模式以仿議

會方式進行，並於當年 8 月(暑假)及次年 2 月(寒假)期間召開會議。

青年代表於任期間可以依需要提「詢問單」、「市政參訪」或提供必要

的服務等，以協助青年代表對於市政及各項理念的了解，其中各項詢

問均進行列管，以確定回復內容及情形。 

表 1:歷屆青年代表工作性質分析 

歷屆青年代表工作性質分析 

第1屆 

學生 43 人

(68.2%) 

第2屆 

學生 39 人

(61.9%) 

第3屆 

學生 42 人

(66.7%) 

社 會

人士 

20 人

(31.8%) 

社 會

人士 

24 人

(38.1%) 

社 會

人士 

21 人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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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歷屆青審會建言內涵及問題分析 

一、建言內涵 

    歷屆青年代表所提出之建言總計 313 案，可分為 13 大項，相

關分析如下： 

（一）交通議題：增設郊區公車規劃、道路改善建議、增設 i-bike

站建議、增加機場與火車站之接駁公車、評估在一中街設立

行人徒步區、智慧站牌的設計、改善行車道、路面管理以及

維修、臺中交通網之 APP。 

（二）教育議題：推動偏鄉教育、防護、運動心理、營養等講座進

入校園；學童的營養午餐配合食農教育，讓學生吃得安心；

開設課程與需求媒合平台；學校營養午餐應要求廠商提供產

銷履歷證明，以確保學童吃得安全；注重公車禮儀教育；母

語日相關問題。 

（三）研考議題：發行市民卡、落實 1999 成效。 

（四）都發議題：社會住宅實際能提供弱勢族群的數量很有限，應

提高有錢不能租的族群條件。 

（五）社福議題：增加各局服務身障勞工就業人員之數量。 

（六）衛生議題：醫療資源整合、醫療器材補助器材延續使用、護

理人力不足。 

（七）經發議題：建議市府與三井不動產公司研討並協商如何將三

井 Outlet 與在地產業結合，使三井願意提出質化與量化之計

畫加值臺中在地特色產業，讓臺中特產有機會登上國際舞台；

簽訂產學合作。 

（八）文化議題：保存原住民文化。 

（九）水利議題：抽水機支援 SOP 標準流程、柳川整治使用環境永

續工法；柳川的警報系統是否可結合 APP，以即時訊息提醒

市民親近或離開柳川河岸時機，以維安全。 

（十）民政議題：參考臺北市街友相關措施請街友擔任街頭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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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十一）建設議題：新闢公園規劃或老舊公園改善，納入公民參與

機制、減少罐頭遊具及公園遊具要有遮陽措施，避免遊具

過燙導致兒童受傷；公園景觀燈優先汰換為太陽能燈具。 

（十二）環保議題：菸害防制相關建議、垃圾隨袋徵收。 

（十三）綜合議題：管線圖資管理，地下管線繁多，挖破管線時有

所聞，是否有規劃建置 GIS 的機制，倘有發現錯誤可直接

修正。環境教育實際狀況結合美學觀念，另可與觀光做結

合發展。 

    就上述青審會所提建言而論，雖有 313 案，其中僅 4.15%為創

新提案，其餘為市府原已執行之政策。 

二、問題分析 

（一）青年代表不易招募及遴選 

    以第3屆為例，報名期間自107年4月1日至5月31日止，

經多次函文各機關、組織、公會、工會、全國各級學校、電子

通訊傳輸(Line)、臉書(FaceBook)、電子郵件(e-mail)、臺中

市公車站廣告、委託電台廣播、第四台廣告及召開記者會等多

元宣傳方式，截至 107 年 5 月 7 日共有 7 位青年報名，其後再

由承辦單位多次電洽各級學校及委請各機關務必推薦人員報名

後，於截止時報名人數約 195 人。因此，於各項會議及活動中，

部分青年代表參與度不高。 

（二）評選過程遭各界質疑 

    青審會採 3 分之 1 自我推薦、3 分之 1 學校推派及 3 分之 1

民意票選等方式產出，其中自我推薦及學校推派由本府組成評

選小組進行評選，常遭青年代表質疑公平性，另民意票選決定

於得票數，亦經常讓青年代表質疑部分候選人有灌票之嫌。 

（三）相關活動參與人數不足 

    綜觀培力活動參與人數，均不足全部人數的 4 分之 1，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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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表要求的市政參訪活動，參加人數更不足 10 人，106 年 12

月上旬辦理的培力活動僅 8 人參加，在大會、委員會提案時，

常有青年代表未能實際參與而無法很了解議題或程序。在第 3

屆的會期中，大會第 1 天全程出席 22 人，第 2 天全程出席 19

人，第 3 天全程出席 5 人，大會總平均出席率僅 24.34% 

（四）詢問單功能與市府提供之建言管道重複 

    青審會參考臺中市議會之議員質詢單建置「青年代表書面

詢問單」，雖提供給青年代表與各局處索取資料或詢問問題的管

道，自收件至回復時間約 7 日內，實際上與本府「1999」、「市

長信箱」及「局長信箱」等功能及回復時間相似，任何市民均

可透過上開管道進行市政建言或索取資料。 

（五）青審會未能發揮審議式民主提供市政建言 

    審議式民主指可以使公民在平等、自由地參與公共事務時，

經由意見交換、理性討論和論辯的過程，最後達成較為合理的

決策。以青審會之辦理模式，青年代表們缺乏彼此意見交換，

主要因素為多數青年代表來自於高中生、大學生、碩士生及社

會人士等，彼此時間較難配合，在大會期間所提之各項建議案

缺乏共識及認同，故於大會中不易達成共識，對於決議內容不

盡認同。 

（六）部分青年代表期望調整青審會辦理模式 

    青審會每半年召開一次會議，青年代表認為會議期間召開

委員會時間太少，缺乏共同資料確認、研商及共識，於大會所

提之內容建議性不足，因此於幹部會議決議於未開會期間，可

召開臨時委員會，但考量青年代表具學生身分者佔 6 成以上，

不宜經常召開會議，故目前尚未召開過。另有部分青年代表建

議，參考其他縣市的作法，可以將青審會轉型為委員會或諮詢

委員會的方式辦理，使提案在專家學者、相關機關人員及青年

代表共同研討後，提出更佳的市政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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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增加各機關負擔，浪費人力與資源 

大會召開期間由市長、副市長及各機關首長蒞會備詢，各

機關須派員記錄、各機關於辦公室觀看直播內容、現場工作人

員及青年代表等，所需人力每天估約 250 人，以 5 天估算，每

次會議期間需耗人力約超過 1,000 人以上，倘能將此辦理模式

予以轉型，除可以更省行政資源外，更能使青年組織發揮更佳

的成效。 

（八）未編列預算，須另覓財源，排擠教育資源 

     自 105 年至 107 年，辦理青審會所需經費分別為 105 年 308

萬 8,965 元、106 年 335 萬 4,552 元及 107 年 167 萬 8,224 元，

總計花費 812 萬 1,741 元，以上經費用於青年代表出席費、評選

委員出席費、膳雜費及媒體播放等費用，本局無編列相關預算，

係由其他計畫經費調整勻支，故辦理本項事務所需經費排擠教育

資源。 

    綜上，青審會存有排擠行政資源、浪費人力與資源、期待調整辧

理模式、未能發揮審議式民主精神、建言管道重複、參與人數不足、

評選過程遭質疑、青年代表招募不易等問題。 

    目前市府相關青年政策及提供之服務多元，除了青年事務審議會，

勞工局、經濟發展局各有相關措施，卻無專責單位提供青年整體、長

期且有系統的服務，因此為提供更為務實的青年政策，青審會應予轉

型。 

肆、未來辦理方向  

  一、成立諮詢委員會及專責單位 

    近期將成立諮詢委員會及規劃成立專責單位，期使青年獲得有系

統的資源服務。青審會轉型期間，將組成的諮詢委員會，擴大邀集青

年參與，並規劃座談會或論壇等方式，讓青年事務能就多元參與、創

業及就業等各面向，結合產官學界進行推動，讓青年融入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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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委員會之青年，將擴及請各區公所﹑本府各級機關及產業界

等推薦，委員會成員將增加為 80 至 100 人，並優先邀請第 3 屆青年

代表參與。市府並規劃推動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以廣納各界建

言。 

 

二、協助青年就業 

    為提升青年就業競爭力，增進職涯規劃能力，促進畢業即就業，

目前規劃下列活動。 

（一）在學期間及早規劃職涯，體驗職場 

     進校園辦理職涯探索輔導服務，提供職業適性診斷、

履歷健診，及職業認知實作等活動；除此，亦辦理「創新

產業深度職場體驗計畫」等相關職場體驗活動-帶領學生進

入「航太」、「綠能供電」、「手工具機」、「機械產業」及「服

務業」等產業，規劃 1-5 天之青少年職場體驗及進行實作；

進而，辦理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提供特定

對象大專青年公部門學習服務工讀機會，協助提早體驗職

場與幫助家計。 

（二）即將邁入職場，接軌企業，有效縮短初入職場的謀職期 

              舉辦「幫缺工找人才校園巡迴列車」活動，配合市長

政見，結合綠能、高科技及旅宿等產業，規劃與大學合作

辦理，提供青年學子完整就業資源。並建立職涯工作卡系

統，協助求職者建置完整職涯履歷，由專責人員幫助透過

系統建置 E 化履歷。除此，亦針對目前缺工產業，邀請相

關專業領域人士，並進入校園邀請應屆畢業生，與節目主

持人以訪談或對話等方式，介紹產業前景。 

（三）就業期間提供就業金安薪方案，穩定就業 

              為鼓勵青年加入長照等缺工行業，並改善青年高轉職

問題，就業不易及異地尋職限制，增進青年就業機會及加

強就業動機，提供下列獎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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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域補助金：結合中央補助措施提供異地求職交通補助

金 500 至 1,250 元、異地就業搬遷補助金最高發給 3 萬

元、租屋補助金 5,000 元及交通補助金 1,000 至 3,000

元。 

2. 短期職場適應金：弱勢青年經諮詢推介至用人單位進行

職場學習，每人每月按基本工資核給津貼 3 個月。 

3. 上工獎勵金：青年經推介受僱於特定製程、3 班制產業、

照顧服務工作或本市缺工行業，提供就業期滿 3 個月可

請領１萬元獎勵金，就業滿 6 個月可請領１萬 2,000 元

獎勵金。 

   另外，為提升青年之就業意願，勞工局業已修訂下列獎勵規定: 

（一）勞工藝級棒：為鼓勵照顧服務員於在職期間取得單一級

技術士證照，已於 106 年度修正勞工藝級棒獎勵實施要

點，新增取得照顧服務員單一級技術士證照者提供獎勵

新臺幣3,000元，並於108年度提高獎勵金至8,000元。 

（二）獎勵青年穩定就業： 106 年度修訂「獎勵青年穩定就業

作業要點」，積極促使具照顧服務員之求職者，就業於本

市人力資源網所登載之長照事業單位，並於本市從事長

期照顧工作，如連續就業滿 3 個月及 6 個月，得最高申

請獎勵金2萬2,000元。同時結合中央之缺工就業獎勵，

求職者得另申請 5,000 元至 7,000 元不等之就業獎助津

貼，又為鼓勵雇主聘僱本國籍照顧服務員，雇主如符合

相關規定資格亦得申請僱用獎助。 

  三、輔導青年創業 

    本府提供創業後階段之多元輔導及補助資訊及發表平台，領銜年

輕創業者提高創業成功機率，各項做法如下： 

（一）「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地方型 SBIR）」：協助

業者運用政府研發資源達成創新、轉型與升級，個別申請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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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上限 100 萬元、聯合申請補助上限 200 萬元。 

（二）「圓夢平臺」：107 年度舉辦 6 場跨域小聚、10 場關鍵

媒合會，4 場次圓夢平台及各式交流會 4 場次等，提供新創

團隊發表展現的舞台，策略性協助剛起步之新創企業，引進

外部創投資源，亦讓創業家們彼此交流；引薦新創團隊的技

術與服務應用於在地企業，創造雙贏局面促成研發洽談或商

機合作，藉以加速擴大市場規模。 

（三）「青創貸款」：協助創業者籌措創業資金，推出優惠貸

款，最高額度為新臺幣 300 萬元，減輕創業者的資金壓力，

提供 10 億元貸款額度，累計至 108 年 1 月底止共核貸 121

件，累積核貸金額為 1 億 2,810 萬元。 

（四）「創櫃板登錄輔導」：輔導創業後期之微中小型企業，

專案訪視輔導引入櫃買中心創櫃板登板機制，協助財務制度

穩定、內部控制執行、公司體質健全及品牌永續經營，迄目

前已推薦 37 家、登板 7 家，有助微中小企業進入資本市場。 

（五）協助申請中央資源：提供諮詢、技術指導或顧問指導，

協助廠商申請政府相關資源計畫。 

（六）「創意設計競賽」：舉辦創新設計競賽及商機媒合交流

會，導入產業公協會、產、學、研單位協助商轉，促使有價

值的新銳設計作品、有才能的設計人才，透過計畫媒合增加

青年創業及就業的成功契機。 

    未來以「青創夢想家」計畫專案辦公室單一窗口，提供創業各階

段輔導的諮詢協助，未來規劃舉辦定期「創業聚會」，交流探討青年

創業議題，分享創業經驗，傳遞創新創業想法，讓創業政策制定時能

融入年輕人的想法。 

  四、落實校園自治 

    將邀集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輔導學校落實學生自治團體功能

及有效經營，並將利用假日邀集學校自治幹部辦理培力活動，提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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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經營自治團體效能及提供經驗交流平台，以培育學生參與公共事務

的能力。 

伍、結語 

    青年人力資源與運用，是國家競爭力基礎。為強化青年公共參與

意願，並培育青年發展潛能，提升未來競爭力，乃進行青審會轉型工

作。未來將朝建立青年與市府的積極伙伴關係，共同努力為青年關心

的議題，研擬最佳的政策與計畫。 

    未來市府將設體制內青年專責單位，更進一步提升青年參與，擴

展青年就業、創業服務，幫助更多青年多元參與和發展。未來轉型期

間溝通不中斷，且轉型期間將組成諮詢委員會，廣邀青年參與，深入

了解青年意見，建構良好的溝通平台，以利後續青年發展政策推動。 


